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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具体划转方案的通知后办理。 

后续公司将根据具体进展情况，按照法律法规履行相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三、相关风险提示 

1、本次无偿划转事项尚未收到广州市国资委具体划转方案的通知，具体实施方

案尚未确定。在收到具体划转方案通知或签署相关协议后，公司将督促收购人按《上

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及时披露收购报告书摘要等文件。 

2、该事项进展尚停留在公司控股股东层面，暂不涉及上市公司，不会对公司正

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公司后续将根据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

为 《 中 国 证 券 报 》、《 上 海 证 券 报 》、《 证 券 时 报 》 和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，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

投资者及时注意，充分了解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


